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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住房地之免稅規定與自住非自願離職稅率

二、自住房地 重購退還(扣抵)房地合一稅

三、土地增值稅 重購退稅

課程大綱 



一、自住房地 免納情形 ：(定額免納 超額減徵)
交易之房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免納所得稅。

但符合第一款規定者(自住房地)，其免稅所得額，以按第十四條之四第三項規定計

算之餘額不超過400萬元為限，超過部分稅率為 10% ：
一、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自住房屋、土地
（一）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六年。
（二）交易前六年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三）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六年內未曾適用本款規定。

二、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及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得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之土地。
三、被徵收或被徵收前先行協議價購之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
四、尚未被徵收前移轉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之土地、土地改良物，不適用第十四條之五規定(免申報)；
其有交易損失者，不適用第十四條之四第二項損失減除及第二十四條之五第一項後
段自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之規定。 (所得稅§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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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自住房地優惠  課稅計算式

稅基 ---【課稅所得額】
(一) 【先算有多少所得？或損失】

 房屋、土地 交易所得額 

＝交易時成交價額－原始取得成本 －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

       費用

(二)【稅基】---課稅所得額
＝交易所得額－交易前3年內之房屋及土地交易損失 －土地漲價

      總數額

(三) 【再算要繳多少所得稅？】

應納所得稅額＝課稅所得額 －優惠扣除免稅額400萬× 10%稅率 



符合自住房屋、土地條件   『定額免納、超額減徵』

◎適用『三要件』
(1) 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
子女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
居住於該房屋連續滿6年。
(2) 交易前6年內，無出租、
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3) 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
子女於交易前6年內未曾適
用本款規定。
免稅額部分400萬元為限。 
超過400萬元部分稅率為
10%。 
(4)可併用重購退稅優惠

1. 自住房屋、土地免納額部
分&超過部分之稅率：
自住房屋、土地符合三要件，
連續滿六年的計算時點，應以

設立戶籍並實際居住之日
起開始算6年。
房地合一有幾個重要的時點，「取
得日」、「移轉日」、「設籍日」、
「遷出日」、「持有期間」及「租
稅優惠期間」
持有期間＝移轉日－取得日
租稅優惠期間＝遷出日－設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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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合一稅 解析



◎個人自住房地租稅優惠的適用，是否須 「連續」於該房屋 

設戶籍滿 6 年? 
新制自住房地租稅優惠有關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於該房屋連續

滿 6 年的適用條件，係指交易該房地前，個人、 或其配偶、未成年
子女，符合於該房屋辦竣戶籍登記連續滿 6 年，以及持有並居住該房
屋連續滿 6 年。

◎如僅以納稅義務人之直系尊親屬或其已成年的子女設
籍及居住於該房屋，可否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僅有「直系尊親屬」或「已成年子女」設籍於該房屋，尚不符合前開條
件， 故無法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個人交易的自住房地如係分次取得而部分適用舊制(財產交易
所得)、部分適用新制(房地合一稅)，其免稅額應先按適用新
制部分之比例計算後，再按交易該新制部分之持分比例計算。7

房地合一稅 解析



案例(1) 僅以「已成年子女」「直系尊親屬」或「旁系親屬」設

立戶籍 不符合 自住房地租稅優惠之條件

(1-2)甲君於114年8月1日出售其於108年5月16日買賣取得之A房地，自
行申報房地合一所得稅課稅所得1,000萬元並減除自住房地免稅額400萬元，
自行繳納應納稅額60萬元，該局於查核時發現，甲君於A房地持有期間

(108年5月至114年8月)，僅有甲君之兄長乙君設戶籍並居住該房地，甲

君雖持有A房地超過6年，惟非其本人或配偶、未成年子女設戶籍並居住於
A房地，經核定不符合自住房地之適用要件，否准其扣除免稅額及適用優惠
稅率，核定應補稅額14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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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李先生在2017年2月1日以1,200萬元買入A屋，支付契稅等必要費
用20萬元，由李先生及21歲女兒設籍居住，李先生於2019年10月1日因
故搬至他處並將戶籍遷出，僅剩女兒設籍居住，之後在2023年6月15日
以1,800萬元將該屋出售，出售移轉費用30萬元，土地漲價總數額50萬
元。李先生雖持有A屋超過6年，且女兒有設籍居住，但他本人未設籍並
居住連續滿6年(2017年2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僅2年8個月)，而女

兒為「已成年子女」，不符合前開自住房地租稅優惠條件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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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甲君105年間買入A房地，112年間出售A房地，甲君辦
理個人房地合一所得稅申報，依規定計算A房地之課稅所得，
減除自住房地免稅額400萬元後，按自住房地稅率10%計算應
納稅額。案經該局以甲君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甲君持有A
房地期間，均未於A房地辦竣戶籍登記，「僅以其母有於A房
地設籍」且其有居住於A房地，僅以其母設籍尚難據以為適用
自住房地租稅優惠，復查爰予駁回。

※個人自住房地租稅優惠400萬元免稅額的適用，須本人或配
偶、未成年子女在交易該房地前設戶籍並實際居住連續滿6年，
如僅有「已成年子女」「直系尊親屬」 或「旁系親屬」設籍
及居住於該房屋，無法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案例(2)自住房地免稅優惠要件，除必須於該房屋辦竣戶

籍登記外，還須實際持有並居住，三者都須連續滿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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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國稅局案例A先生於113年（2024年）5月29日出售107
年（2018年）5月21日購買取得的房地產，A先生持有該房
地產期間已滿6年，且出售前6年沒有出租、也無供營業或執
行業務使用，且查核其水電用量、的確有居住事實。 不過高
雄國稅局表示，A先生是107年6月6日才於該房屋辦理好戶
籍登記，也就是說，「還剩7天才屆滿6年」，因此雖然核定
課稅所得275萬元是在4百萬元範圍內，但還是未符合自住房
屋「連續滿6年」的免稅規定，而無法適用400萬免稅的優惠。

國稅局會審查地政及戶政機關登記資料、戶籍謄本、水電用量及帳單等，以確認納稅義
務人是否辦竣戶籍登記、持有並居住連續滿6年的事實，另會調查營業稅、房屋稅、地
價稅的稅籍、租賃所得、非自住房屋核定資料，或其他外部資料，釐清於交易日前6年
內該房地有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以避免投機行為。



案例(3) 自住房、地因繼承時之自住持有期間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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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老王 105 年 7 月 1 日取得Ａ房地並設籍自住，而後於 110 
年 7 月 1 日過世，由其子小王繼承並繼續設籍自住，小王 於 
111 年 7 月 1 日出售Ａ房地時，得否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A：小王出售Ａ房地前 6 年期間 【包括小王持有期間 1 年(110 

年 7 月 1 日至 111 年 7 月 1 日)及老王持有期間 5 年(105 年 

7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1 日) 合併計算】，均符合辦竣戶籍

登記及居住條件，如該期間內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且其本人、 配偶、未成年子女未曾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則小
王出售Ａ房地即得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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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住房地拆除後新建持有期間併計適用優惠
  

個人出售新屋前6年的持有期間內，包括新屋的持有期間及舊屋拆除
前的持有期間，於新屋及舊屋連續設有戶籍及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
或執行業務使用，如個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交易前6年內亦未曾
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其出售新屋(含坐落基地)得適用自住房地租稅
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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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林小姐107年3月1日取得Ａ房地並設戶籍及居住，108年3月1日拆除

Ａ屋後於原土地自地自建，110年3月1日取得興建完成Ｂ屋的使用執照，林小
姐並於Ｂ屋設籍及居住，其後於115年3月1日出售Ｂ房地時，適用自住房地租
稅優惠之認定如下：
(一)林小姐出售新屋Ｂ的前6年房屋持有期間為：

新屋Ｂ持有期間=5年(110.3.1~115.3.1)、舊屋Ａ持有期間=1年

(107.3.1~108.3.1)   新屋與舊屋持有時間倂計
(二)林小姐於上開6年持有房屋期間，符合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無出租、供
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如林小姐與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於出售Ｂ屋前6年內未曾
適用過自住房地租稅優惠，即得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案例(5)設籍超過6年...但自住房地4百萬免稅及優惠卻被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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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毛剛交屋沒有多久就去報稅，因為他的房子總共持有了6年
又2個月、戶籍也確定設滿了6年1個月，想說這樣肯定有資格申請
免稅了。

國稅局去調管理室的資料，發現小毛當初那間房子裝潢就花
了3個月，也就是說前面那幾個月小毛根本沒有住進去，就只有
設籍在裡面而已。實際居住沒有滿6年，免稅優惠直接被駁回。

二、小花設籍的時間也6年5個月，原本想說沒問題了，結果國稅

局出入境資料 查出他2年前，被公司外派到美國出差半年，
等於那半年他沒有住在台灣，實際居住的時間被扣掉，所以還是
沒有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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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查核 「居住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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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準打擊模式」「生
活足跡比對」啟動

主要是從當事者日常所留
下來的軌跡進行驗證，針
對自住者，可能會有的一
些情況進行驗證。



依據「個人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函釋 
個人或其配偶在工作地點購買房屋、土地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無出租、供
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嗣因調職或有符合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規定之非自
願離職情事，或符合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4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須離開原
工作地而出售該房屋、土地者。

「個人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他非自願性因素」
交易持有期間在5 年以下之房屋、土地情形 得按
20%稅率課徵 (110.6.11 (台財稅 字第 11004575360 號 )

案例(6-1)林小姐於2010年1月因工作關係，在工作地點的鄰近地區購屋並對外出租，
2022年7月間經公司調派到其他地區任職，於是在2022年8月出售該房地。林小姐認
為，因為她是調職因素而出售房地，於是按20％稅率申報繳納房地合一稅。

後來國稅局查核發現，林小姐及其配偶均未曾在該房地辦竣戶籍登記及實際居
住，甚至還將房子出租給他人，不符合財政部公告得按20％稅率課稅的規定，
於是，改依房地持有期間「超過2年、未逾5年」的適用稅率35％，核定補徵應
納稅額。 (未設籍並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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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6-2)
北區國稅局舉出一件實例說明，納稅義務人甲君於 112 
年 3 月買入新北市房地，隨後在 113 年 2 月出售，並以

非自願離職為由，按 20% 稅率申報課稅所得 220 萬元，
繳納 44 萬元稅款。不過，國稅局審核後發現，甲君持有
的房地在持有期間有出租事實，不符合「自住且無出租」
的要件。
由於甲君持有房地期間不滿 2 年，依照一般適用稅率應
為 45%，國稅局因此重新核定應納稅額為 99 萬元，要
求補徵 55 萬元稅款。儘管甲君主張因遭公司辭退才賣房，
但復查申請最終仍因出租事實被駁回。

房屋租賃 承租人申請租金補貼成為公益出租人或 承租人於申報宗所稅列
舉扣除額，將無法享用自用住宅土增稅或房地合一稅字住相關優惠減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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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君出售持有期間在5年以下之桃園市A房地，不符合前述財政部
公告第1款個人或其配偶於「工作地點」購買房屋、土地「辦竣
戶籍登記並居住」的規範要件，復查決定駁回。

案例(7)甲君於111年5月購入桃園市A房地，嗣於111年8月出售，
其於111年9月辦理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申報，自行按非自願
性因素交易持有期間在5年以下房地之適用稅率20%，計算並繳納
應納稅額約新臺幣（以下同）20萬元，嗣經該局查得甲君於98年
間購入臺北市南港區房地，即將其戶籍遷入後不曾遷出，甲君持

有桃園市A房地期間並未辦竣戶籍登記，也沒有實際居住之事實，
另外，甲君之戶籍地南港區房地距甲君工作地點新北市汐止區僅

約3公里，上述桃園市A房地距甲君工作地點約52公里，車程時
間約1.5小時相較，依一般社會經驗，難認甲君因工作關係所需而
購置桃園市A房地，乃經該局審核認定甲君出售上述桃園市房地未
符合所得稅法第14條之4第3項第1款第5目及財政部110年6月11日
公告規定，應按持有期間在2年以內之適用稅率45%，核定應納稅
額約45萬元。



二、自住房、地重購退(抵)稅
(一)先賣後買退稅 個人出售自住房屋、土地依第十四條之五
規定繳納之稅額，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日
起算二年內，重購自住房屋、土地者，得於重購自住房屋、土
地完成移轉登記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次日起算五年內，申請按
重購價額占出售價額之比率，自前開繳納稅額計算退還。

(二)先買後賣扣抵個人於先購買自住房屋、土地後，自完成
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日起算二年內，出售其他自
住房屋、土地者，於依第十四條之五規定申報時，得按前項規
定之比率計算扣抵稅額，在不超過應納稅額之限額內減除之。

(三)追繳規定前二項重購之自住房屋、土地，於重購後五年
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時，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 (所
得稅§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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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日起算二年內，重購自住房屋、土地
者。【申請期限】得於重購自住房屋、土地完成移轉登記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次

日起算五年內申請，按重購價額占出售價額之比率，自前開繳納稅額計算退還。

◎先賣後買             退還 (另寫申請書)

• 先購買自住房屋、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或房屋使用權交易之日起算二年
內，出售其他自住房屋、土地者，於依規定申報時，得按前項規定之比率計算
扣抵稅額，在不超過應納稅額之限額內減除之。

◎先買後賣             扣抵 (於申報第一欄勾選)

• 自住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額扣抵及退還之規定，個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應
於該出售及購買之房屋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且該等房屋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
業務使用。以配偶之一方出售自住房屋、土地，而以配偶之他方名義重購者，亦

得適用。(申報作業要點第20點)

◎戶籍及用途限制   ◎以配偶他方名義重購者亦適用

• 重購之自住房屋、土地，於重購後五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時，應追繳
原扣抵或退還稅額。

◎應追繳扣抵或退還稅額之情形

房地合一重購退稅 解析



20

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8規定，個人出售房地合一稅課徵範圍之自住房屋、

土地，同時符合以下3條件，屬先售後購者，得於重購自住房屋、土

地之次日起算5年內申請適用重購退稅；先購後售者，得於出售自住
房屋、土地申報時申請扣抵稅額：
 一、本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於出售及購買之房屋設有戶籍並居住。
二、出售前1年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三、出售舊房地與重購新房地之移轉登記日間隔在2年以內。

重購退所得稅函釋
「自用住宅房屋」指：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址辦竣
戶籍登記，且於出售前一年內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的房屋。
(108.11.18台財稅字第1080459220)

應檢附證明文件：
於舊自住房屋及新自住房屋已辦竣戶籍登記的戶口名簿影本及足資證明具有自住事實的相關證明文
件、重購及出售自住房屋土地的買賣契的書、收付價款證明影本及新舊房屋土地的所有權狀影本等。



要件
(一)設籍
本人或配偶、未成年子女辦竣戶籍登記並居住。應注意實務上國稅局會查核實際居住情形，
透過包裹/號紀錄、用水用電之度數、裝潢與入住時間、進出社區刷卡…予以確認。

(二)用途
該房屋出售前1年內及新購後皆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三)產權
房、地產權須為本人或其配偶所有。以配偶之一方出售自住房屋、土地，而以配偶之他方
名義重購者，亦得適用(要點§17)。

(四)期間
不論先賣後買或先買後賣，其移轉登記(權利)日相距2年內。

(五)申請
先賣後買登記(交易)日次日起5年內申請退稅；先買後賣可於申報時直接扣抵。

(六)限制
重購於登記(交易日)後5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時，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退額。



應檢附證明文件：
個人房地交易所得稅核定通知書、於舊自住房屋及新自住房屋已辦竣戶籍登記的戶口名簿影本、重
購及出售自住房屋土地的買賣契約書(私契)、收付價款證明影本及新舊房屋土地的所有權狀影本等。

22

房地合一稅 解析

退(抵)稅 額度之計算：(重購價額 / 出售價額) 

(1) 重購價額/出售價額 ＝ A，且A ≥ 1
          應退還稅額 ＝ 出售房地已繳納所得稅額

(2) 重購價額/出售價額 ＝ A，且A＜1
         應退還稅額 ＝ 出售房地已繳納所得稅額 × A

重購價額低於出售價額者，也可以比例退稅

重購價額超過出售價額者，可全額退稅



23

張先生 105 年 5 月 1 日以 2,650 萬元買入 A 房地供自住， 於 
107 年 8月 1 日出售A 房地並完成移轉登記，出售價額 3,000 萬
元， 並已申報繳納所得稅額 30 萬元(成交價額 3,000 萬元-成本 
2,650 萬 元-費用 150 萬元-土地漲價總數額 50 萬元＝課稅所得
額 150 萬元； 課稅所得額 150 萬元×稅率 20％＝應納稅額 30 
萬元)

另於 108 年 6 月 1 日以 2,400 萬元買入 B 房地供自住並完成移
轉登記。因張先生出 售 A 房地前 1 年內並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
且出售 A 房地與購入 B 房 地的移轉登記時間在 2 年以內，可於 
108 年 6 月 1 日的次日起算 5 年 內向國稅局申請退還出售 A 房
地已繳納的部分稅款 24 萬元（重購價額 2,400 萬元/出售價額 
3,000 萬元=0.8＜1；A 房地已納稅得稅額 30 萬元×0.8＝應退
還稅額 2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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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8) 小屋換大屋 也可以退稅 (比例退稅)



案例(9) 同時利用-自住房地租稅優惠 與重購退房地合一稅節稅
(一)吳先生105年2月1日購入Ａ自住房地，成本1,500萬元，於112年1月10日出售，
售價2,500萬元，取得、改良及移轉的費用100萬元，土地漲價總數額10萬元，如
符合自住房地租稅優惠適用條件
應納稅額計算如下： 
課稅所得額＝成交價額2,500萬元－成本1,500萬元－費用100萬元－土地漲價總
數額10萬元＝890萬元
符合優惠之應納稅額＝（課稅所得額890萬元－免稅額400萬元）×10%稅率＝49萬元

(二)吳先生於112年度出售該房地已申請適用自住400萬元免稅優惠，因此其本人、
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任一人，於6年內就不可再適用此租稅優惠。 另，個人出售依房
地合一新制課徵所得稅的自住房地，與從完成移轉登記日起算2年內重購的自住房
地，都由本人或是配偶、未成年子女設有戶籍並居住，且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
業務使用，其出售自住房地所繳納的房地合一稅，可於重購自住房地完成移轉登
記的次日起算5年內，申請按重購價額占出售價額的比例退還。



案例(10) 自住房地重購退所得稅 與自用住宅重購退還
土地增值稅可分別申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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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案例 -小陳去年底出售居住多年的鳳山舊公寓，今年
過年後換購三民區鼎山商圈的新大樓3房，小陳售屋時有申
請退還房地合一稅，沒想到最近卻收到稅捐機關的土增稅退

稅申請通知書，才知原來符合自住條件，稅捐單位也會主動
挑選符合退稅資格的案件，寄發退稅申請通知書。
高雄市稅捐稽徵處表示，民眾因換屋買賣土地及建物時，申
請退還已繳納之稅款，可分為土地增值稅及房地合一稅二種，
因兩者同為重購退稅，易使民眾混淆，而僅申請其中一項。
為守護民眾權益，運用國稅局已核准退還房地合一稅之案件，
比對挑出符合土地增值稅自用住宅用地重購退稅要件而尚未
申請之民眾，主動寄發輔導暨申請書。



房地合一稅自住房地重購退(抵)稅 異態樣：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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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於舊房地或新房地辦竣戶籍登記。 
2.舊房地或新房地有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情事(住宅法
規定之公益出租人 出租房地亦屬之；房地有本人、配偶或直系
親屬擔任負責人之營利事業或執行業 務單位設籍亦屬之)。 
3.未於出售舊自住房地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算「2年內」重購新
自住房地。 
4.重購之房地係向配偶購入。
5.取得舊房地所有權前已簽訂買賣契約書將該房地出售；取得舊
房地所有權後旋即簽訂買賣契約書將該房地出售。 
6.戶籍遷入舊房地前已簽訂買賣契約書將該房地出售；戶籍遷入
舊房地後旋即簽訂買賣契約書將該房地出售。 
7.先購後售案件，重購新房地時，舊房地並不符合自住房地要件
(如未辦竣戶籍登記、無居住事實、出租、營業使用等)。



舊房地或新房地是否有客觀居住事實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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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無水、電、天然氣使用記錄。 
2. 房屋為毛胚屋、未經裝修、無日常生活起居所需之家電或家具。 
3. 納稅人或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就醫、工作、就學地點與舊房地
新房地相距甚遠。 
4. 納稅人綜所稅、房屋稅或地價稅等之通訊地址或稅單寄送地址
非新(舊)房地。 
5. 出售舊房地相關買賣契約書之標的現況說明書，勾選無居住或
有出租等。 
6. 大樓管理委員會表示舊房地或新房地之居住使用者非為納稅人
或其配偶、未成 年子女。 
7. 房屋稅或地價稅並非按住家用或自用住宅稅率課徵。



案例(11) 「空戶」，顯無居住事實，否准其認列重
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件

28
28

國稅局案例 -納稅義務人甲君於108年6月20日以1400萬元取得A屋，
嗣於112年6月20日以1900萬元出售A屋，並於同年月30日以3200萬
元重購B屋，甲君於同年7月10日申報112年個人房屋土地交易所得稅

時列報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

經該局查核後發現，甲君雖於109年7月5日將戶籍遷入A屋，惟查甲君

持有A屋期間之用水資料係註記「空戶」，顯無居住事實，又甲
君無法提供足資證明具有自住事實之相關證明文件，該局認定甲君持

有A屋期間無實際居住使用，與房地合一自住房地規定不符，故否准

認列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並予以補徵稅額146.3萬元【（成交
價額1900萬元—可減除成本1452萬元—移轉費用30萬元）×35%】。



案例(12) 重購自住房地稅額退還或扣抵之租稅優惠係為鼓勵

自住，且自住房地要件係以「房地客觀使用狀態」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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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案例 -小陳於111年2月21日買賣取得三民區2房，後
來將該2房出售並於112 年10月20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
自行申報並繳納房地合一所得稅新臺幣65萬元。小陳也於
112年2月15日購買一戶鳳山附車位2房，並向國稅局申請退

還已繳房地合一稅款。 經稅務人員調查發現，2屋雖然都
設有戶籍，但三民區之2房僅設有戶籍卻無實際使用
水電情形，且承買人也指證表示購買時為全新空屋，
屋內並無裝潢，也沒裝設冷氣與家具，廚具也無使用
痕跡，因此國稅局就以小陳於三民區2房並無居住事實，核
與所得稅法第14條之8規定要件不符為由，否准退還 。



案例(13) 「生活重心」及認定無「自住事實」與房地
合一自住房地規定不符，否准退稅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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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稅局案例 -納稅義務人甲君於2021年3月25日買賣登記取
得高雄市A房地，之後在2022年3月31日簽約出售，並於同
年7月10日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依規定申報及繳納房地合
一稅。
甲君又於2023年3月另購買臺北市B房地，並向國稅局申請
重購退稅，但經查核發現，甲君簽約出售高雄的A房地後才
將戶籍遷入，且持有A房地期間水電使用度數極低，並查得

甲君及其配偶生活重心根本不在高雄市，甲君也無法
提供足資證明有自住事實之相關證明文件，因此認定
甲君並未「實際居住」於A房地，與房地合一自住房地規定
不符，否准退稅。



案例(14)「買新賣新」的房地交易型態，不符合所得   
                  稅法規定須出售舊房地的稅捐減免要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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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案例 -甲君先後以新台幣1,950萬元、1,300萬
元，分別購入A房地及B房地，並於111年9月6日(A房地)、112
年2月9日(B房地)辦妥所有權登記，嗣於112年4月2日與第三人
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以1,680萬元出售B房地，並於同年月
20日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經該局核認甲君出售B房地時，仍持
有原先111年9月6日取得的A房地（舊房地），屬「買新賣新」
的房地交易型態，不符合前揭所得稅法規定須出售舊房地（A房

地）的稅捐減免要件，否准其認列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

核定應納稅額157.5萬元【（1,680萬-1,300萬-30萬）
＊45％=157.5萬】。



納稅人甲君的配偶在2021年4月間取得自住房地A屋，後來在

2022年12月間甲君再購入其他房地B屋，旋即在2023年2月

間出售B屋，兩屋均設有戶籍。(買新賣新)

甲君在辦理申報時，自行減除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但國稅

局認為，甲君購買B房地後立即出售，「買新賣新」

的情況與「重購」自住房地政策目的不符
再加上甲君實際持有B屋僅兩個多月，查調B屋水電費資料後，

難以認定甲君有實際居住使用，國稅局最後不准認列重購扣抵

稅額，並補徵稅額。

甲君不服，申請復查主張A、B兩屋皆設有戶籍，國稅局應同意

核認重購自住房地扣抵稅額，但經國稅局駁回復查申請。



不符合重購自住房地要件，遭追繳原退還之稅額

案例(15) 列管5年內之贈與行為，遭追繳原扣抵或退還之稅額

國稅局舉例：
老李於111年3月出售A屋新臺幣1,000萬元，並申報繳納房地合一稅100
萬元；後於同年9月以1,200萬元重購B屋，並申請適用重購退還已納之A
屋房地合一稅100萬元，經該局查得老李於113年將B屋轉贈其子小李，
因於列管期間不符合重購自住房地要件，遭追繳原退還之稅額100萬元。
稅務專家提醒，國稅局對重購之自住房地，會定期追蹤後續使用及移轉情
形，民眾於申請適用個人房地合一稅重購自住房地扣抵或退還稅額後，5
年內不可將該房地轉供其他非自住用途或移轉予他人，也涵蓋房屋贈與行
為，以免遭追繳原扣抵或退還之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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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投機，若重購之自住房地於重購後5年內，包括出現所有權移轉（繼
承除外）、戶籍遷出（除未成年子女就學需要、公務派駐國外、原所有權
人死亡等原因未設戶籍，但實際仍作自住使用外）、或是出租、轉供營業
或執行業務使用，都應追繳原扣抵或退還稅額。



◎解釋令：111年6月9日 台財稅字第11100584750號 

個人重購自住房屋、土地，經核准依所得稅法第14條之8第1項

或第2項規定退還或扣抵稅額，於重購後5年內，因1未成年子
女就讀或擬就讀學校訂有應設戶籍於該學區之入學條
件、 2本人或配偶因公務派駐國外、或3原所有權人死
亡，致戶籍遷出或未設戶籍於該重購房屋者，倘經查明
該房屋實際仍作自住使用，確無出租、供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

情事，得認屬未改作其他用途，免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
繳原退還或扣抵稅額。但經稽徵機關查明有藉法律形式規避
或減少納稅義務之安排或情事者，不適用之。

34

房地合一稅 相關解釋

(例外免追繳情形) 適用重購退稅者在五年內未設戶籍
或符合一定條件者、免追繳原退還或扣抵稅款



不動產贈與子女後出售之房地合一產生重稅怎麼辦？

案例(16) 房地合一 課重稅案例：
父母將市價2500萬元，公告價值（房屋＋土地）750萬的房地產，贈與稅約為
（750萬－440萬）×10%＝31萬元；並另外需繳土地增值稅。
若子女短期內以同樣2,500萬元賣掉，因為以公告價值為成本，獲利高達2,500
萬－750萬＝1,650萬，
其房地合一稅如下所示：（假設土地漲價總數額為100萬元，不計其他費用）
持有2年內：（2,500萬－750萬－100萬）× 45%＝742.5萬

解決方法：
只要在受贈房子要「賣出之前後2年內」，再買一間房子自住，然
後辦理自用住宅重購退稅，就可以拿回已繳的房地合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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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符合自住申請自用重購退稅，辦理後即可全數或比
例退還以上金額。



三、土地增值稅 重購退稅
購置使用性質相同土地之退稅：
土地所有權人出售其自用住宅用地、自營工廠用地或自耕之農業用地，另行購買使用性
質相同之土地者，依法退還其出售土地所繳之土地增值稅。

(一)退稅時機及額度： （先賣後買）
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2年內重購土地合於下列規定之
一，其新購土地地價超過原出售土地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之餘額者，得向主管
稽徵機關申請就其已納土地增值稅額內，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之數額。
1.自用住宅用地出售後，另行購買都市土地未超過3公畝部分或非都市土地未超過7公畝
部分仍作自用住宅用地者。2.自營工廠用地出售後，另於其他都市計畫工業區或政府編
定之工業用地內購地設廠者。3.自耕之農業用地出售後，另行購買仍供自耕之農業用地
者。

(二)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先購買土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2年內，始行出
售土地者，準用之。（先買後賣）
(三)使用限制：
自用住宅用地於土地出售前1年內，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不適用之。(土稅§35)



(四)原出售及新購土地地價之計徵標準：
所稱原出售土地地價，以該次移轉計徵土地增值稅之地價為準。所稱新購土地地價，以該次
移轉計徵土地增值稅之地價為準。（土稅§36） 
(五)重購退稅後之追繳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因重購土地退還土地增值稅者，其重購之土地，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5年
內再行移轉時，除就該次移轉之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外，並應追繳原退還稅款；重購
之土地，改作其他用途者亦同。（土稅§37）
(六) 退稅之申請
1.申請時檢附文件：
土地所有權人因重購土地，申請依本法第35條規定退還已納土地增值稅者，應由土地所有權

人檢同原出售及重購土地向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時之契約文件影本，向原出售土地所在地稽
徵機關辦理。
2.重購土地與出售土地若不在同一縣市者：
重購土地與出售土地不在同一縣市者，依前項規定受理申請退稅之稽徵機關，應函請重購土
地所在地稽徵機關查明有關資料後再憑辦理；其經核准退稅後，應即將有關資料通報重購土
地所在地稽徵機關。

3.裝冊保管與定期清查：
重購土地所在地稽徵機關對已核准退稅案件及前項受通報資料，應裝冊保管，每年定期清查，
如發現重購土地5年內改作其他用途或再行移轉者，依本法第37條規定辦理（土稅細§55）



自用相關重購退稅 適用要件

(一) 要件：

1 性質 (自用住宅、自營工廠、自耕農地使用性質相同)

2 地價 【新購-(出售-土增稅)】=餘額

3 時間 ( 2年內 )

4 使用 (前1年未供租、營)

5 名義 (登記名義人相同)

6 面積 (新購自用住宅土地 都市 3公畝或非都市7公畝)

7 追繳 ( 5年內不得移轉或改其他用途)



二年內重購起算日期之認定標準
(先賣後買)
2年內重購土地時間的計算，是以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土
地後，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2年內重購土地，才可依土
地稅法第35條規定申請退還已納土地增值稅，其2年內重
購土地日期之認定，是依照申報土地移轉現值之情形為準，
如期申報者，以訂約日為準，逾期申報者，以申報日為準。
 
(先買後賣)
自重購土地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2 年內出售土地，其2年
內出售土地 日期之認定：出售土地移轉現值如期申報者，
以訂約日為準；逾期申報者以申報日為準。 



【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78號 

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自用住宅用地」，依
同法第九條規定，係指「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
該地辦竣戶籍登記，且無出租或供營業用之住宅用地」，並未以
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為認定之標準。

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財稅第六五六三四
號函謂：「土地所有權人出售自用住宅用地，於二年內重購土地

者，除自完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不得有出租或營業情事外，並
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者，始准
依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退還已納土地增
值稅」，其以「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
價稅」為申請退稅之要件部分，係增加土地稅法第三十五條第一
項第一款所無之限制，有違憲法第十九條租稅法律主義，應不予
援用。



符合條件
原有舊房地產
● 簽約買賣之前一整年都沒有出租或作營業的使用情形。
● 土地上要有房屋，而該房屋是土地所有權人本人、配偶或是直系親屬。
● 本人、配偶或是直系親屬的戶籍設在這個房屋上，如果平時未設戶籍，只要在簽約買賣當時設立戶籍
就可以。※但要特別注意，如果是先買新房屋，再賣出舊房屋，買新房屋時，舊屋要符合自用住宅的條
件，包括設有戶籍。(如：原來持有土地，但沒有設戶籍，於出售時才從第三地將戶籍遷入，都不能辦理
重購退稅。)
● 土地面積不受都市土地300 平方公尺或非都巿土地700 平方公尺的限制。

新購房地產
● 原出售土地及新購土地所有權人為同一人，也就是買房子和賣房子是同一個人。(如：賣掉配偶名下房
子後另以本人名義買進新房子，就不能退稅了。)
● 新購土地地上房屋須為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所有，並辦好戶籍登記且新購房屋沒有任何
出租或作營業的情形。
● 都巿土地最大適用面積是300 平方公尺，非都巿土地最大適用面積是700 平方公尺。
● 新買房屋的土地移轉現值總額，必須超過賣舊屋的移轉現值總額扣除所繳納土地增值稅後有餘額，才
能退稅。
● 重購土地需有土地所有權人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設立戶籍，從辦妥所有權登記日起，5 年內不可以
移轉（如：出售或贈與給配偶）或出租、供營業使用，更不能將戶籍遷出或空戶(至少需保留本人或其配
偶、直系親屬任何一人於原戶籍內)，不然會被追繳原退還的土地增值稅。



線上申辦/臨櫃申辦 / 郵寄申辦

應備書證
1.土地增值稅自用住宅用地重購退稅申請書/正本
2.原出售及重購土地辦理登記時之契約文件影本/影本
3.重購土地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
4.原出售土地之土地增值稅繳款書收據聯正本(如無法提示，
改立具切結書)/正本
5.存摺封面影本(非直撥退稅方式者免附)/影本

(二)自用住宅用地重購退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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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7)林君於100年12月1日出售自宅移轉現值是460萬元，
且已繳納土地增值稅款60萬元。林君於101年12月看中兩
間房屋，想選其中一間，這兩房屋於重購退稅時，分別可
退還多少稅款？（甲屋土地現值580萬，乙屋土地現值450
萬）
計算公式如下：
新購自宅地的申報移轉現值－（出售自宅地申報移轉現值－已繳土地
增值稅）=餘額 A。
排列組合如下：

* 已繳土地增值稅款 ≦ 餘額 A，已繳的增值稅款可全數退還。

* 已繳土地增值稅款 > 餘額 A，可退還相當於餘額 A 的稅款。

* 餘額 A ≦ 0，則不符合退稅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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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稅額度分析 (一) 如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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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購
土地
地價

出售
土地
地價

已納
土增
稅

餘額 額內 申請可
退還(補
貼不足
額)

甲屋
580萬

460萬 60萬 180萬 60萬 60萬

乙屋
450萬

460萬 60萬 50萬 60萬 50萬

（倘若新購土地地價為400萬以下者 則不符合退稅要件



退稅額度分析 (二) -公告土地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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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8) 民眾今年在台北市信義區買了一間約2000萬元的大
樓2房，想把原新北市板橋區的4層樓公寓賣掉，因為公寓持有
期間近20年，一般土地增值稅高達80萬元，自用土地增值稅也
需要近35萬元，因此想在2年內就把舊公寓賣掉，依照目前的
市價約1100萬元，可以把這筆高額的土地增值稅退回來，殊不
知事與願違。
根據試算結果，雖然買方花了近2000萬元買房，預計以1100萬
元賣房，但是信義區是14層樓的產品，所以分配的土地持分只
有2.63坪；擬出售的板橋區公寓，土地持分卻有8.09坪，所以
土地公告現值信義區只有近490萬元，而板橋區土地公告現值
卻高達630萬元，選擇出售後，如果繳納80萬元的土地增值稅，
板橋區的土地地價還有550萬元（ 490萬元-630萬元-80萬元=
-220萬元），無法辦理土地增值稅重購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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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內出售與重購多處自用住宅用地，如符合要

件，准併計核退土地增值稅 
土地所有權人於2年內分別出售與重購多處土地，該出售與重購之土地如經查明

均符合自用住宅用地有關規定者，應准併計依土地稅法第35條規定，核退其已

納之土地增值稅。（財政部82/06/22台財稅第820241894號函）

◎所稱二年內分別出售與重購多處土地之認定基準
所稱「二年內分別出售或重購多處土地」，其二年期間之起算，應以土地所

有權人多次出售或先購買土地第一次完成移轉登記之日為準，在該第一次完

成移轉登記之日起二年內分別出售與重購多處土地，始有上揭函釋准併計依土地

稅法第三十五條核退其已納土地增值稅規定之適用。（財政部88/10/28台財稅第

881953651號函）



列冊管理期間清查『空戶』 而被追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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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9)老王於今年初出售一戶台南市南區的舊透天厝自
用住宅用地，另於當年年中重購東區一戶大樓4房自用住

宅居住，因符合土地增值稅重購退稅規定，經過向

稅務局申請，核准退還已納土地增值稅，不料日前卻
收到稅務機關通知，需繳回原本土地增值稅的退稅款項，

老王趕緊向稅務人員詢問才知，老王幾個月前將戶籍短
暫遷出又遷回以為沒事，卻仍違反重購退稅列管規定，
只好乖乖繳納退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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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內如有違反下列情形者將致退稅款項遭到追繳：
1.土地所有權不得移轉 2.需有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於該地辦竣戶籍登記  
3.不得供出租及營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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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免追繳情形) 適用重購退稅者在五年內未設戶籍或符合
一定條件者、免追繳原退還或扣抵稅款

案例(20)台中有位王先生突然收到台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寄發20萬元的追
繳之補稅繳款書，震驚之餘趕緊打電話詢問地稅局。原來是因為王先生3年

前有申請土地增值稅自用住宅用地重購退稅，並在管制期間將戶籍遷出，

導致新購土地無人設立戶籍而被追補原退還稅款。王先生向稅務人員表示，

戶籍遷出是因為小孩就學需要，所以短暫將戶籍遷出再遷回。

新購的自用住宅用地會從登記日起列管5年，於列管期間不可以移轉，也不
能營業或出租使用，且須有土地所有權人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其中1人設
立戶籍，否則就會被追繳原退還的土地增值稅。

但若是因為子女就學需要、因公派駐國外或土地所有權人死亡等原因，
導致戶籍遷出或未設於新購土地，實際上還是作自用住宅使用，就可以免
追繳稅款。所以像王先生這樣因為子女就學需要將戶籍遷出，只要提供相
關證明文件，並經承辦人確認現場的確沒有出租、營業，仍作自用住宅使
用，就不會因戶籍遷出而被補稅了。



二年內重購退稅之申請無次數之限制
土地所有權人於出售自用住宅土地後，2年內重購合於規定之土
地，得申請退還已繳納之土地增值稅，並無次數之限制。

如土地所有權人因重購自用住宅用地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該重
購土地事後出售，稽徵機關依規定追繳原退還之土地增值稅，土
地所有權人於2年規定期限內，再於他處購買自用住宅用地，且
符合規定者，仍得再申請退還其已繳納之土地增值稅。

※利用二年內重購可退稅之規定，達到最大的節稅
效益。



重購「自用住宅房屋」，申請扣抵或退還綜合所得稅

出售自用住宅房屋產生的財產交易所得所繳納的所得稅額，從完成
移轉登記那一天起2年內，如果重購自用住宅房屋的價款超過原來出
售價款，可以在重購自用住宅房屋完成移轉登記的年度，從所得稅
應納稅額中扣抵或退還。
先購買再出售的話，也可以適用，但是要在出售的年度扣抵。
以本人名義出售自用住宅房屋，而另以配偶名義重購的話，也可以
適用扣抵的規定。
(所得稅§17-2)
「自用住宅房屋」：指納稅義務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於該地址辦
峻戶籍登記，且於出售前一年內無出租或供營業使用的房屋。
(108.11.18台財稅字第1080459220)

四、個人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 
重購退稅



申請扣抵或退還綜合所得稅額之檢附文件

檢附重購及出售自用住宅房屋的買賣契約書及收付價款證明影本（或
向地政機關辦理重購及出售自用住宅房屋移轉登記蓋有收件章的契約
書影本）、所有權狀影本（或建物登記謄本）及戶口名簿影本，向申
請扣抵年度戶籍所在地國稅局辦理。

納稅義務人出售自用住宅之房屋後，另以委建方式取得自用住宅之房
屋，得適用所得稅法第十七條之二有關扣抵或退還綜合所得稅額之規
定。
委建房屋因無法取得地政機關移轉登記之契約文件影本，應以委建契
約、建築執照及使用執照影本代替，並以建物總登記日所屬年度視為
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完成移轉登記之年度，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二
十五條之二規定辦理。
（財政部76/09/30台財稅第761133047號函）



符合條件 （須同時符合下列條件）
（一）出售或重購之房屋係以納稅義務人本人或其配偶名義登記的。
（二） 納稅義務人出售或重購之房屋均須為自用住宅( 出售及重購年度須有納稅
義務人、配偶或直系親屬辦竣戶籍登記)。
（三） 納稅義務人出售自用住宅房屋已繳納該財產交易所得部分之綜合所得稅。
（四） 於出售自用住宅房屋完成移轉登記日起2 年內重購者，先購後售者也適用。
（五）重購自用住宅的房屋其價額超過原出售價額者。

扣抵限額
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以納稅義務人出售自用住宅年度，因增列該筆財產交易所
得後所增加的綜合所得稅額為限。但原財產交易所得已依規定自財產交易損失中
扣抵部分不在此限。其計算公式：
1.出售年度的應納稅額（包括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
2.出售年度的應納稅額（不包括出售自用住宅房屋之財產交易所得）。
3.（A）－（B）＝重購自用住宅之房屋可扣抵或退還稅額應檢附的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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